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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调课、停课、补课与代课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维护教学纪律和教学计划的严肃性，保障正常的

教学秩序，加强教学过程管理，保障教学运行正常有序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教师对在校全日制学生的教学活动。

第二章调停课范围

第三条 调课是指对主讲教师、上课时间、上课地点、上课

班级、课程名称等任何一项的确定性变更，停课是指主讲教师所

担任的某门课程因故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授课，而需要安排在其

它时间补课的行为。

第四条 课程一经排定，任课单位和主讲教师应保证按时足

时授课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缩减授课时数，也不得以非教学日历安

排的讨论课、自习课之名变相停课。未经教务处批准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随意调、停课。对无故私自调、停课的单位或个人，

视为教学事故，将按《贵州商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》的

规定给予必要的处理，并酌情扣减相应课程的课时津贴。

第五条 在教学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况者，可以调、停课：

1．任课教师经批准因公外出；

2．任课教师因病、因事临时请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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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实践教学必须占用其他课程的课堂教学时间；

4．经批准参加校、内外的集体活动；

5．全国性或区域性统考产生的停课；

6、法定节假日由学校统一安排的调课。

第六条 节、假日或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需要停课，由学校

办公室提前通知教务处，并由教务处发停课通知；因全国性或区

域性统考而产生的停课，由承办单位提前一个月将考试日期、规

模、使用教室等情况报告教务处，经学校批准举办的临时性活动，

由承办单位至少提前三天将活动安排及涉及事宜报告教务处，由

教务处统一下发停课通知。

第七条 教务处应确保排课不发生冲突,教室安排得当。对

排课冲突或教室安排不当的调课,不视为主讲教师的调课行为,

应记入教学管理人员的业务档案。对教学产生较大影响的，还应

追究相关人员的事故责任。

第三章调停课程序

第八条 非全校性的调、停课,按下列程序办理：

1. 由任课教师本人填写《贵州商学院临时调课申请

表》,写明调、停课的原因、时间、课程名称、上课班级（课

堂）、上课地点等。调课必须提出科学、合理可行的调课方

案,停课必须提出补课时间、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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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调、停课须提供相关证明。因病调、停课须出具医疗证

明；因事调、停课须出具会议通知书或相关证明材料；因学院或

教研室调整主讲教师涉及的调、停课，须出具由分管教学副院长

（主任）批准的任课教师调整申请。无证明材料的调、停课一律

不予批准。

3. 任课教师持《贵州商学院临时调课申请表》到教务处办

理相关手续。《贵州商学院临时调课申请表》须经学生所在教学

单位签署意见，体育课、通识课程由所在教学部签署意见，报教

务处分管处长批准。

4. 任课教师所在单位教务负责人负责将调、停课情况及时

通知上课学生，对无法通知到的学生应在上课时到上课教室当面

通知。

第九条 调、停课需在上课 2 天前送教务处办理审批手续。

若任课教师因故不能按时办理调、停课手续，则可委托学院教学

干事代办。

第十条 各学院（部）应严格控制主讲教师的调、停课周数。

主讲教师每学期每门课调、停课次数原则上不超过 2 次。任课教

师每学期每门课调、停课次数在 2 次及以上（因公除外）者，应

记入本人本学年业务考核表，并不得参评本学年度进行的教学类

评奖活动。

第四章补课、代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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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应在补课完成后，一周内将有授课班级

学生签名的《贵州商学院补课记录表》交教务处。不按规定提交

《贵州商学院补课记录表》的调、停课，将扣减该门课程的相应

课时津贴，视为教学事故。

第十二条 任课教师因特殊原因，一门课程有 10 学时以上

不能按课表按时上课，任课教师所在学院（部）原则上应安排相

应职称的教师代课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五章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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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 年 7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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